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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F至善樓廣場
1F扇形廣場
B1演講廳
B2演講廳

A

電梯處之佈告欄除三號
以四張為限外，其餘以
兩張文宣品爲限

矮牆三處皆以兩張為限

方柱以三張文宣品為限1 9～
圓柱以三張文宣品為限131 ～

1 3～
1 ～ 4

A 至善二樓天橋佈告欄以
八張為限

扇形廣場及金字塔廣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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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1到5-1靠教室處之牆壁，以一張文宣品為限

2-2到4-2之牆壁，以兩張文宣品為限

備註：東西兩側樓梯規範相同

東 西東 西

至善樓南棟一樓以上



B2

B1

1F

B2-2

B1-4

B1-2

B2-1

B1-3

B1-1

至善樓南棟一樓及地下室

1

2

地下室樓梯轉角之牆壁以兩張文宣品為限，
除B1-4與B2-2以一張文宣品為限

B1演講廳旁之佈告欄以五張文宣
品為限1
B2游泳池旁之佈告欄以五張文宣
品為限2

地下室樓梯轉角之牆壁以兩張文宣品為限，
除B1-4與B2-2以一張文宣品為限

B1演講廳旁之佈告欄以五張文宣
品為限1
B2游泳池旁之佈告欄以五張文宣
品為限2

東 西



活動中心及大熱食部

1

1 通往大熱食部之樓梯左側磁磚
牆面以一張文宣品為限

2
2 通往大熱食部之樓梯右側磁磚

牆面以三張文宣品為限


